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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自由與自發性＊

劉創馥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

本文分析康德的自由理論，把它解釋為一種獨特的相容論。康德認為要解

決自由與因果決定論的衝突，必須接受現象與物自身的區分。不少學者把這區

分視為兩種不同的存有領域，然後在這基礎上討論康德的自由理論；但本文嘗

試論證，把上述區分視為兩種理解或描述事物的方式，才能把握康德自由理論

的精髓。本文亦將指出康德的自由概念不僅是其道德哲學，而是整個理論哲學

的基礎，箇中關鍵是理解康德的「自發性」概念，視之為思想與認知能力的自

由，這樣才能理解為何康德會聲稱，「自由」概念構成整個理性體系的拱頂石。

關鍵字：決定論、相容論、因果律、非時間性、兩種面向詮釋

「自由」毫無疑問是最核心的哲學課題之一，這課題不單是理論上重要， 

同時也是不少人切身關懷所在，直接影響我們對人和世界的理解。「自由」

課題橫跨不同的哲學領域，從形上學與知識論，到道德和政治哲學都同樣重

要。在康德（Immanuel Kant）哲學中，「自由」更是貫穿整個體系的概念，

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雖然主要處理道德哲

學課題，但在這裡康德也特別強調：「自由的概念⋯⋯構成純粹理性（甚至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第二十八卷第一期（105/3）, pp. 105–132
○C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本文初稿曾於 2014年 11月 15至 16日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第十屆兩岸三地四校南北哲
學論壇「心靈與身體」學術研討會中發表，當中核心內容源自筆者的一篇英文論文（Lau, 
2008）。本文的相關研究得到香港研究資助局的資助（研究計畫：CUHK 446912/12H）。筆
者衷心感謝《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二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

收稿日期：104年 3月 4日；接受刊登日期：104年 10月 21日



106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思辯理性）整個系統大廈的拱頂石（keystone/Schlußstein）」（AA, 5: 3–4）。1

然而，康德也承認這個令理性體系變得完滿的拱頂石，對哲學而言也是一個

不容易跨越的「絆腳石」（stumbling block/Stein des Anstoßes）（A 448/B 476; 

AA, 5: 7），因為它內含一個深刻的哲學難題，不容易解答。康德的三大批判

都有正面處理自由課題，三部大著嘗試從不同角度整合出一套完整的自由理

論。雖然康德花了很多篇幅解釋其自由概念，努力提出一個與其系統相容、

又有說服力的答案，但很多學者認為康德的理論牽強，伍德（Allen Wood）

甚至批評康德的自由理論是一個「形上學怪胎」（Wood, 1984: 75）。事實上，

康德面對異常艱鉅的困難，因為他一方面接受自然因果律支配整個經驗世

界，另一方面又認為道德責任必須建基於無條件的自由意志之上，亦即假定

有超驗自由（transcendental freedom）；並且，康德的理論不單要解釋因果決

定論（causal determinism）與超驗自由之間沒有真正衝突，還要論證超驗自

由有某種客觀性和必要性。

本文的目標是要解釋康德的自由概念和理論，澄清一些關鍵的論點，並

提出一種較被忽略的解答方式。眾所周知，康德認為要解決自由與決定論的

衝突必須接受其超驗觀念論（transcendental idealism）的理論框架，區分現象

（appearance）與物自身（things in themselves），才可以一方面肯定因果律在經

驗世界普遍有效，亦同時容許人有自由的空間。有關現象與物自身的區分，

學界有兩種主流的理解方式，分別視之為兩種不同的存有領域或兩種不同的

看待事物方式，亦即所謂「兩層世界詮釋」（two-world interpretation）與「兩

種面向詮釋」（two-aspect interpretation）之別。不少討論康德自由理論的學

者，例如剛才提及的伍德（Wood, 1984），都是基於兩層世界詮釋的理論框架， 

來分析康德的自由理論。本文將嘗試論證，兩層世界詮釋並不能把握康德自

由理論的精髓，反而兩種面向詮釋才能讓我們明白康德獨特的自由理論。兩

1  本文所有康德引文均參照德語「學院版」（academic edition）的《康德全集》（Kant, 1900–），
由筆者直接譯自原文。其中《純粹理性批判》的引文按慣例，以「A」和「B」分別代表該
書第一版（1781）和第二版（1787），並附上頁次；其他引文則以「AA」代表「學院版」的
《康德全集》，再附上卷次和頁次，有須要時加上方括號，以「§」注明節數。本文會在重要
的概念旁加上英文翻譯，有須要時再額外補充德文原文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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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面向詮釋其中一位最主要的提倡者是阿利森（Henry E. Allison），但阿利森

並沒有完全接受康德的決定論立場，他認為康德的超驗自由「是一種明確的

非決定論（indeterminist）或不相容論（incompatibilist）概念」（Allison, 1990: 

1）。本文將回應阿利森的論點，提出一種更徹底的兩種面向詮釋，完全接受

決定論之餘，嘗試論證超驗自由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本文將指出康德的自由

概念不僅是其道德哲學的基礎，甚至整個理論哲學也須假設人有自由，箇中

關鍵是理解康德的「自發性」（spontaneity）概念，視之為理論理性的自由，

由此才能理解「自由」概念對康德整個理性體系的關鍵角色。

壹、自由與決定論的相容性

按照常識，人有別於其他動物，擁有自由意志，能超越本能和情感欲望

的限制，按照道德規律行事，這種「不受來自感性推動強制的選擇能力」，康

德稱為「實踐自由」（practical freedom）（A 534/B 562）。然而，康德認為實

踐自由還未足夠解釋道德責任，因為它並未排除，我們的行為可能由某些感

性推動或欲望以外、但仍是不由自主的原因所產生。若我們要能完全為自己

的行為負責任，我們須要有一種要求更高的能力，讓我們獨立於一切因果條

件，不受物理規律限制來行動。換言之，我要可被視為相關行為的終極或第

一原因，沒有進一步的條件，這樣我才能完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種「因

果的絕對自發性（absolute spontaneity）」，康德稱為「超驗自由」（A 446/B 

474; AA, 5: 97）。2表面上，超驗自由與因果決定論並不相容，因為按照決定

論，所有事件皆有決定性的原因，而這些原因本身同樣有進一步的原因，如

此類推，一切經驗現象都屬於這個無窮無盡的因果序列，沒有例外。

並非所有哲學家都接受因果決定論，也不是所有哲學都認為人有自由意

志，但康德同時接受兩者，而且是接受最嚴格的決定論和要求最絕對的自由

意志。康德整個理論哲學的一個核心課題，就是要回應休謨（David Hume）

對因果律的挑戰，證立自然因果律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純粹理性批判》（Cri-

2  貝克（Lewis White Beck）還額外區分康德的另外三種「自由」概念（Beck,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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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que of Pure Reason）前半部分的「超驗分析」主要試圖論證知性範疇在經驗

世界中普遍有效，而因果結構正是用來把握經驗事件的基礎形式。所有經驗

現象都在時空中出現，而所有時空中出現的現象都座落在一個無窮無盡的因

果序列之中，任何對象之所以可以被認知，正因為它們屬於這個構成可能經

驗（possible experience）的因果序列；因此，所有可認知的現象都必然落入因

果序列之中。康德認為包括人類行為等一切在時空中出現的現象都是由因果

規律支配的，因為人本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我們的身體存在於時空之中，

我們的行為是時空中可觀察的現象，也是經驗現象的一部分，同樣受物理規

律支配和受因果範疇規範，並沒有任何例外。

若我們可按照自然因果律認識和預測自然現象，同理，我們理論上也可

預測人的行為；人的行為和自然現象都受相同的物理規律支配，沒有本質上

的差異，只不過人的行為比其他經驗現象複雜得多，因此有預測難度上的分

別。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也清楚地承認，人的行為理論上可被準確預

測：

倘若有可能那麼深入瞭解人的思維方式，透過其內在和外在的行

為所顯示，連每一個最微小的推動力都能知悉，包括對此有影響

的所有外在情況，那麼就有可能好像預計月蝕或日蝕那樣確定

地，預計一個人的未來行為。（AA, 5: 99; cf. A 549–550/B 577–

578）

若所有人的行為理論上都能被預測，有決定性的因果條件，康德又怎能接受

超驗自由呢？這正是《純粹理性批判》中「超驗辯證」第三組二律背反

（antinomy）要疏解的難題（A 444–452/B 472–479）。在這組二律背反中，正

題肯定超驗自由，反題則予以否定；正題容許一種自然因果以外的因果關

係，一種本身沒有進一步原因的終極開端，亦即是康德所要求的超驗自由，

而反題則只接受無窮無盡的自然因果序列，否定終極開端和超驗自由。

康德認為四組二律背反的正題和反題都沒有邏輯矛盾，正反二題並非必

然一真一假。然而，按康德的分析，前兩組數學（mathematical）背反的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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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題皆為假。例如第一組論及世界整體是否有限，無論正反判斷皆是錯

的，亦即世界在時間空間上既非有限，亦非無限。根據康德的超驗觀念論，

世界根本並非一個完整的對象，只不過是一種綜合的序列，把所有經驗現象

結連在一起；世界是經驗對象之所以可能的條件，但本身並不是一個經驗對

象，因此那些適用於經驗對象的性質謂詞，並不一定適用於「世界」這獨特

對象。康德指出，世界這種綜合序列可以「無止境地」或「無定限地」延伸

（progressus in indefinitum），但這並不表示它是無限大的，甚至也不能說它

可以「無限地」延伸（progressus in infinitum），因為世界作為綜合序列根本

沒有完整或確定的量或大小，以致它既不能稱為有限，也不能稱為是無限的

（A 511–512/B 539–540）。康德指出傳統形上學把「世界」誤解為一個物自身

的對象，以為按照邏輯的排中律（law of excluded middle），它必定要麼是有

限，要麼是無限的；但若世界並非任何完整的對象，而是一個把現象綜合起

來的序列，則「有限」和「無限」兩個描述可能皆不適用。因此，康德雖然

認為第一和第二組二律背反的正反題都是假的，但他卻沒有否定排中律。3

第三和第四兩組力學（dynamical）背反的情況卻不一樣，康德認為數學

背反的正反題只涉及時空上同質的東西，而力學背反則沒有這個限制。數學

和力學的二律背反分別相應於康德的「世界」和「自然」概念，前者是時空

現象的綜合整體，後者是現象的因果組合，理論上可以包含時空之外的元素

（A 418–419/B 446–447）。既然第三組二律背反是有關「自然」，而非「世界」，

那麼正題和反題是否為真，取決於有甚麼可能的因果關係。按照康德的理

論，在經驗界中一切皆按物理因果規律發生，所以若把反題規限在經驗現象

之中，它是正確的。然而，康德的超驗觀念論卻同時容許另一個領域，亦即

物自身或智性世界（intelligible world）（A 255–257/B 311–313）。我們暫且不

論這是一個怎樣的領域，但既然康德予以肯定，這表示康德的系統容許在自

然因果之外，還可能有另一種因果關係，理論上可以有些「原因」不屬於經

驗現象的一部分，不在時空序列之中。倘若有這種「原因」，它自然也不受經

3  然而，若康德的分析是正確的，今天我們會把「世界在時空上是有限或無限的」這類述句視
為沒有真假值的，而非如康德般稱之為假或錯的。例如，斯特勞森（Peter F. Strawson）指出
「當今的法國國王是禿頭的」這類命題既非真，亦非假，而是沒有意義（Strawson,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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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因果律規範，可以沒有進一步的先在原因；因此，這種「原因」理論上可

滿足超驗自由的要求，第三組二律背反的正題因而也有可能是真的。這種可

能性並不意味放棄自然規律是普遍有效的，而是接受某些時空上的現象本身

雖然已有充分的自然因果條件，但同時還「額外容許一種不同種類的條件，

一個不屬序列一部分，而是在序列以外作為純然智性的條件」（A 530/B 558）。 

簡言之，第三組二律背反的正題和反題有可能同時為真，因為它們並非在同

一角度下描述同一個世界，而是分別指向所謂物自身與現象兩個不同領域或

兩種不同的描述事物方式。倘若它們分屬不同領域，自然也不會有真正的衝

突，不會互相矛盾。

第三組二律背反的疏解並沒有肯定自由的客觀性，而只是肯定了其邏輯

上的可能性，亦即與自然因果的相容性（A 557–558/B 585–586）。這已經表示

康德認為自由意志與決定論可以相容並存，所以他實質上已經接受了某種相

容論（compatibilism），只不過康德的相容論與源自霍布斯（Thomas Hobbes）

和休謨的主流相容論大有分別，康德並沒有放棄一般自由概念的部分關鍵內

容。按照一般相容論的自由概念，自由的行為毋須獨立於自然的因果關係，

只須不是源自外在的強制或不由自主的傾向，而是配合主體的目的和意願所

作的行為就可以稱為自由了。一般相容論的自由概念不必是因果序列的開

端，所以有別於康德所要求的超驗自由。康德不能接受這種相容論的自由概

念，稱之為「心理的和相對的自由，而非超驗（即同時是絕對）的自由」，

甚至在《實踐理性批判》嘲笑這只是「旋轉烤爐的自由」（freedom of a turn-

spit）（AA, 5: 96），因為旋轉烤爐也沒有外在強制，只按照內在的本質旋轉，

因此按照一般的相容論也可稱得上是自由的。康德的超驗自由有非現象、非

經驗的「原因」，屬於所謂另一種領域，但到底這種非現象、非經驗的「原

因」是甚麼意思，這種「因果關係」有甚麼結構，正是問題所在。事實上，

康德要解決的衝突比一般相容論更複雜和嚴峻，所以伍德把康德的相容論視

為一種非常獨特的立場，強調「康德不單希望證明自由與決定論相容，甚至

證明相容論與不相容論也相容」（Wood, 198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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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智性因果的非時間性

康德認為因果等知性範疇適用於所有經驗現象，因為經驗現象的結構本

來就是由範疇決定的，不符合範疇結構的根本不可能成為認知對象。然而，

抽象的知性範疇還須與感性形式配合，經過圖式化（schematization）的中

介，按照相應的時間關係重新解釋為「時間圖式」（temporal schema），才能

應用到時空中的經驗現象。因果關係也只能透過時間關係來理解，因果圖式

就是時間上有規律地先後出現的現象：「它〔因果圖式〕就在於雜多的連續

（succession），而這種連續服從某種規則。」（A 144/B 183）基於這種因果圖

式，任何在時間上出現的現象，都有在它先前出現的現象作為其原因，這種

連續的因果關係可以無窮無盡地追溯下去，以致所有時間上出現的現象都必

然落入因果序列的網絡之中，這亦解釋了因果規律在經驗世界的普遍性和必

然性。因此，因果序列囊括一切「可在時間中被確定」（AA, 5: 94）的現象，

亦即一切有時間性的東西，因果的網絡也等同於經驗或現象界的範圍。

另一方面，若人有超驗自由，這種自由理應不能來自任何經驗或外在的

條件，而只能是來自主體本身，更確切而言，是來自主體的理性或智性能

力。因此，康德也把超驗自由的原因稱為「智性原因」（intelligible cause）（A 

494/B 522; A 537/B 565; A 557/B 585; AA, 5: 75; AA, 5: 440），而把那種因果關

係稱為「智性因果」（intelligible causality）（A 544/B 572），意思就是「源自理

性」（causality of reason）或「透過理性的因果」（causality through reason）（A 

328/B 385; A 550–552/B 578–580; A 803/B 831; AA, 4: 345–346; AA, 4: 458; 

AA, 5: 48; AA, 5: 475）；研究康德哲學的學者有時也稱之為「本體」或「智

思因果」（noumenal causality），與一般經驗世界的「自然」或「現象因果」

（phenomenal causality）相對（Westphal, 1997）。若超驗自由不受自然因果律

支配，那個自由的因果源頭，就不可能是任何有時間性的東西，因為若它可

在時間中被確定，亦即在任何特定時間出現或發揮影響，它也必然受制於自

然因果的形式條件，有時間上較早出現的事件作為其原因，難逃自然因果律

的支配。換言之，超驗自由或智性因果明顯地不能以時間序列來理解，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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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也不能是任何比其結果早出現的東西，康德還特別澄清智性因果的「非

時間性」：

理性的因果按智性性格不會生成出現或在某一時間開始發揮影響

產生後果。因為倘若這樣它自身也會服從現象的自然法則，按照

其時間中的因果序列被決定，那麼這種〔理性〕因果不外是自然

因果，而非自由。（A 551–552/B 579–580）

理性或智性因果必然是超越時間的，智性原因也理應不在時間之中，沒有時

間性可言，否則它自身必然因應時間的形式特性，有進一步的原因，而不是

沒有原因的原因。

然而，怎樣理解沒有時間性的原因呢？按照傳統的兩層世界詮釋，康德

的物自身代表一種獨立的存有領域，不受時空的感性形式支配，也因此不能

成為人類認知的對象。雖然康德反覆強調物自身不能被認知，但由於時空形

式只是主體的感性形式，我們還是可以推斷，這些形式無論如何不會適用於

物自身，例如蓋爾（Paul Guyer）就清楚指出「超驗觀念論不外就是這個論

旨：物自身無論可能是甚麼，它們並非空間和時間性的」（Guyer, 1987: 333）。

既然物自身的領域沒有時間性，它似乎適合用來解釋沒有時間性的智性因

果，智性原因也順理成章地指涉行動或道德主體作為一物自身的特性。按照

兩層世界詮釋，人在一個層次是經驗界的存有物，人的行為可在時空中被觀

察，也是受自然因果律支配的經驗現象，但人還有另一種存有層次，就是作

為不可知的物自身，這個「我自身」雖然不是可認知的對象，但它是道德實

踐的主體，超驗自由的來源。按這種思路，智性原因應該就是這個「我自身」

的某種能力，不受自然因果律支配，能「無中生有」地開始一個因果序列，

產生在經驗世界可觀察的行為。

要符合康德的超驗自由概念，智性原因一方面不能是任何有時間性的東

西，另一方面要能與主體的行為有關，才可能用來解釋道德責任，體現超驗

自由的理論地位。基於這些考慮，伍德提出一種理論，透過「無時間性行動

力」（timeless agency）這概念解釋康德的超驗自由（Wood, 1984: 89–93）。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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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接受自由意志屬於現象背後的物自身主體，物自身主體之所以有道德責任

可言，是因為「我自身」的選擇是智性的原因，不再是經驗現象的一部分，

不在時間序列之中，所以也沒有進一步原因，這樣才稱得上是自由意志。這

種意志不是現象界的東西，不會在某個時間上出現或消失。然而，一般因果

關係的原因和結果是時間上相連的，若道德主體的意志不在特定的時間出

現，亦即它並非先於或後於任何經驗行為，它又如何是一種能作選擇的意

志，產生特定的行為，並為這個行為負責任呢？伍德指出，無時間性選擇並

非如一般時空上相連的因果關係那樣產生影響，不是直接影響在特定時間上

出現的個別行為，而是影響這個行為所座落的世界：「我智性性格的特殊無

時間性選擇（a particular timeless choice），透過選取某個可能世界的子集（a 

certain subset of possible worlds）來影響自然世界。」（Wood, 1984: 91）

經驗世界中的事件因果上都互相結連，屬於同一個因果網絡。我的行動

當然不單影響當下的事態，而是可以影響後來非常遙遠的歷史發展。理論上， 

我任何行動的影響可以遍及隨後整個事件界域（event horizon）內的所有發

展；但隨著因果序列的延伸，我行動所帶來的影響也隨之淡化，因此我們也

不會把我的行動以後整個事件界域內的一切事態，視為我責任的一部分。然

而，伍德的「無時間性選擇」概念卻會帶來不同的理論結果，若我智性性格

的選擇並不在特定的時間出現，並非直接影響某一特定時間上出現的行為，

那麼這種「因果關係」不單難以理解，尤有甚者，若智性原因是透過「選取

某個可能世界的子集來影響自然世界」，那麼這個智性選擇的「影響」就不再

是某個個別的行為，以及隨後的鄰近事件，而是整個自然世界，包括我出生

以前的整個歷史，以及世上一切曾經和將會出現的天災人禍。因此，按照伍

德的解釋，因應我的無時間選擇，我不單須為自己的行為及其即時後果，也

間接地須為世界歷史的所有事件承擔責任，所以沃克（Ralph Walker）曾這樣

嘲笑這類解釋：「第一次世界大戰可以歸責於我，那個令伏爾泰（Voltaire）無

比驚駭的里斯本地震也可以歸責於我。對於烏干達獨裁者的暴行，甘地（Gan-

dhi）的罪責也不比阿敏（Amin）輕微。」（Walker, 1978: 149）這種理論結果

當然令人難以接受，因為它意味每一個人都同等地須要為世上每一件惡事和

善事負責任，這樣等同於摧毀了「道德責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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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的解釋導致上述結果，是因為他接受了兩層世界觀的解釋，把作為

物自身的自我，以及屬於這個自我的理性選擇視為一獨立的存有物，存在於

一種無時間性的領域之中，結果他被迫把智性原因視為一種無時間性的選擇

（Hudson, 1994: 25–30）。對伍德而言，所謂「無時間性的選擇」不外表示這

選擇「被視為與每個在時間序列發生的行為同時〔發生〕（simultaneous）」

（Wood, 1984: 96）。可是，「同時」其實仍是「時間性」概念，意味著伍德還

是以時間性的範疇來理解康德的智性原因，不外是把智性因果的非時間性解

釋為「永恆」，正如伍德自己也承認他的解釋其實是嘗試疏理出「一種貫融的

無時間性永恆概念（a coherent notion of timeless eternity）」（Wood, 1984: 90）。 

既然「永恆」與「同時」都還是時間性概念，伍德最終還停留在以時間形式

去理解智性因果的非時間性，根本未能從時間框架中解放出來。自由或智性

因果中的非時間性是更根本的，是在範疇上有別於時間秩序的一種關係，不

是永恆，而是一些根本不能應用時間關係來理解的東西，不應只是伍德所解

釋的「無時間性」（timelessness），而是一種「非時間性」（non-temporality）。

參、因果關係的兩種法則

康德的智性與自然因果關係其實指向兩種相關、但不同的概念，智性因

果的概念是還未圖式化的因果關係，不牽涉時間形式，這種「原因」與「後

果」只是決定性條件與被決定的結果之間的關係（conditions and conditioned）。 

嚴格而言，智性原因並非產生某現象的原因，而只是該現象的基礎或條件；

康德在《判斷力批判》（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也明確承認「『原因』

一詞，當應用於到超感性〔領域〕，只表示基礎（ground）」（AA, 5: 195）。然

而，康德還是把智性與自然因果都統稱為「因果」，因為它們都符合因果關係

的基本條件；兩種因果類型中的原因和結果都有一種決定與被決定的關係，

而且它們的關係都有法則可言，「合法則性」（lawfulness/Gesetzmäßigkeit）就

是因果關係的形式特性。

常識中的「自由」概念一般帶有「任意」和「不受限制」的意思，但若

自由要能成為因果關係，智性因果也必須有相應的法則，作為決定性條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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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決定的結果之間的橋梁，在《道德形上學基礎》（Groundwork of the Meta-

physic of Morals）康德這樣說明：

由於因果概念包含法則的概念，按照法則，我們稱為原因的東西

必然導出另一東西（即結果），所以儘管自由並非按照自然法則

的意志特質，它卻並不因而是無法則的（lawless/gesetzlos），反

而必須是一種按照不變法則（雖然屬於特殊種類）的因果，否則

自由意志將是荒謬之事。（AA, 4: 446）

在自然因果的法則之外，亦即在按時間序列的事件關係之外，還有甚麼法則

的形式，可代表智性因果的合法則性？康德在《道德形上學基礎》有進一步

解釋：

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依照法則而動，唯獨理性者有能力依照法則

的表象（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ws），即按照原

則而行動，也即擁有意志。因為由法則引導出行動須要理性，所

以意志不外就是實踐理性。（AA, 4: 412）

理性者擁有意志，這令他有別於自然界中任何其他東西，雖然理性者也是自

然的一部分，可按照自然因果來理解和預測他的行為；若要描述理性者任何

有目的或意志的表現，我們就不能僅考慮該行為時間上的因果條件，而必須

考慮理性者行動時所依據的原則或理念，將之視為那些行為的「原因」或

「理由」，才能理解有目的和意志的行為。這種描述事物的方式不再應用一般

自然因果中的時間圖式，並非簡單描述在時間序列上先後出現的事件與事件

之間的關係，而是為某些事件的出現提供另外一種類型的解釋，不僅視那些

事件為自然的物理或生物現象，更視之為意志所推動的行為。

自然因果的法則是一種支配經驗現象的必然關係，所有時間序列上的事

件都受到規範。雖然理性者的意志與行為之間的關係也由法則支配，但這關

係只是一種「法則的表象」，對意志或理性者只有「應然」的規範，不能充



116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分決定有限理性者的行為。唯有如上帝般的無限理性者才能必然地按法則的

表象來行動（AA, 4: 414），對於人類等有限理性者而言，規範行為的道德法

則只有一種「應然」的必然性：

「應該」（ought/Sollen）表達一種必然性，以及一種與基礎的連繫，

是在整個自然界其他地方並不出現的。知性只能從自然中認知甚

麼是存在、曾經存在或將會存在的；在其中不可能應該存在一些

有別於在所有這些時間關係中確實存在的東西。（A 547/B 575）

應然的領域完全超越自然世界，是在所有時間關係中不能觀察得到的。若我

們能確定時間序列上所有出現過的事件，理論上我們就能整理出自然現象背

後的因果律；然而，倘若其中涉及理性者的行為，即使我們能確定所有時間

序列上的變化，我們也不能確定甚麼理念或道德原則支配那些行為，因為那

些「法則的表象」只有應然的規範，並不能從事實的變化整理或推論出來，

這也就是休謨所強調的「應該」與「實然」之間的鴻溝（Hume, 2007: 301–302）。

因此，理性者運用意志的選擇與行動之間不是時間序列上的自然因果關

係，而是基於原則和目的之間的「理念關係」；正因為這種理念關係不涉及時

間性的圖式，故這就是智性因果的非時間性所在。意志的選擇可構成一種非

時間性的智性原因，並非因為它如伍德所言是一種永恆或無時間性的選擇，

而是因為當這種選擇被視為智性原因時，它作為原因的地位是獨立於其時間

性的。當然，任何人的行為都在時空中出現，屬於經驗世界的一部分，也是

自然現象的一種；這些行為一方面有各種心理和生理條件作為自然原因，但

按康德的理論，它們同時也有另一種的智性原因。智性原因不是一種神祕的

非時間性存有，而是以另一種角度理解同一個人的行為，以及行動背後的目

的和意圖。因此，理解人行為的因果關係有兩種可能性或兩個不同的角度，

分別相應兩種不同類型的法則，康德稱之為「經驗性格」（empirical character） 

和「智性性格」（intelligible character），前者整理時間上有先後次序的事件關

係，後者透過抽象的概念、目的和原則來理解人的行為，因此也不再受時間

條件支配（A 539/B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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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康德指出，「我們亦可（could also/könnte auch）把前者〔經驗性格〕

稱為現象中之物的性格，而把後者〔智性性格〕稱為物自身的性格」（A 539/

B 567），但我們要特別留意，在這裡康德使用德文中的第二種虛擬式（sub-

junctive II/Konjunktiv II)，表示一種非現實的判斷。康德把智性性格稱為「物

自身的性格」並非肯定智性原因屬於一種獨立存在、不可知的領域，而是要

借助「物自身」的概念，來解釋智性性格或智性原因的非時間性：

這個行動主體現在按其智性性格就不受制於任何時間條件，因為

時間只是現象的條件，而不是物自身的條件。在這主體中不會有

任何行動產生或消失，因而它也不用服從支配一切有時間規定、

一切變化之物的法則。（A 539–540/B 567–568）

上文中的所有動詞同樣也是用了第二種虛擬式，表示透過「物自身」概念所

表達的虛擬關係。行動主體的智性性格只是一種把握主體的理解角度，借助

一種虛擬的「物自身」來帶出它與經驗性格的分別。若誤把這種虛擬的角度

視為獨立存在的主體或「我自身」，就難免誤會「我自身」是一種沒有時間

性的存在物，以致導出伍德那種「無時間性」或「永恆選擇」的理論。

經驗和智性性格代表兩種理解和描述主體的方式，「意志」是人在智性

性格下才能理解的東西，從經驗性格看，意志也是一種在時間序列中出現的

東西。任何意志的選擇都在某一特定時間出現，每個時間上出現的選擇都有

經驗上的前因，因而也是被決定的，理論上可被預測。但當我們按智性性格

描述人的行為，把他的行為歸到這個理性的行動者身上時，我們是按照經驗

性格以外的另一套框架來描述，用原則和理念來解釋他的行為，這時意志的

選擇與行為的關係不再是時間性，而是一種理念性的關係。因此，康德的經

驗和智性兩種性格都有關同一個世界，但它們代表兩種不同的描述方式和結

構，這種立場與現代心靈哲學的性質二元論（property dualism）非常接近。4

4  現代心靈哲學中最主要的其中一種性質二元論是戴維森（Donald Davidson）的「無法則一
元論」（anomalous monism），而奠定這套理論的論文〈心靈事件〉（“Mental Events”）就是
以康德的自由概念作為引旨和總結（Davidson, 2001: 207;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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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阿利森的採納論旨

若自然因果與智性因果分別屬於兩種描述人類行為的不同方式，那麼我

們必須進一步澄清這兩種方式的關係，尤其是要解釋如何證成智性因果的客

觀性。如上所述，康德的第三組二律背反只是證明了自然與智性因果之間沒

有邏輯衝突，但還未證明超驗自由的客觀性。眾所周知，康德在《實踐理性

批判》中，嘗試透過人類對道德法則的意識證成自由意志，把道德意識稱為

「純粹理性的事實」（fact of pure reason/Factum der reinen Vernunft）（AA, 5: 31 

[§7]）。無可否認，大部分人能意識到道德規範，或多或少擁有道德直覺和判

斷是非的能力，但康德認為道德意識有非常獨特的性質，強調這種意識「並

不是基於任何（純粹或經驗的）直觀」，「不是經驗事實，而是純粹理性的唯

一事實」（AA, 5: 31 [§7]）。康德否認道德意識是來自經驗直觀的，這點不難

理解，因為所有經驗意識都是偶然的，沒有必然和普遍性。康德期望為自由

和道德提供一個更可靠和穩妥的基礎，所以認為道德意識來自理性，而非偶

然的經驗事實。然而，甚麼是理性事實？為甚麼道德意識是理性事實呢？即

使我們不否認所有人都有道德意識，但為甚麼不能透過自然的因果規律來解

釋這個「意識事實」呢？這種意識會否不外是一種教育或文化的產物，因此

與其他心理狀態和意識沒有本質上的分別呢？倘若如此，道德意識可能也只

有經驗的偶然性，而沒有康德所追求的必然性，「理性事實」這個解釋似乎

困難重重。

倘若自然與智性因果不外是對行為的兩種不同描述方式，那麼即使道德

意識有充分的自然因果條件，可以透過教育或文化等背景來解釋，理論上也

可是一種智性原因，因為它可既有時間上的先在原因，也同時在另一角度下

代表超驗自由。然而，要理解箇中關鍵，我們有須要進一步澄清兩種面向詮

釋的理論框架。在當代（尤其是英語學界）的康德研究中，兩種面向詮釋的

其中一位最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利森，他在 1983年出版（2004年增訂版）的

《康德的超驗觀念論：解釋與辯護》（Allison, 1983; 2004）建立了他的兩種面

向詮釋；而其《康德的自由理論》（Allison, 1990）則進一步解釋康德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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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並處理相關課題，把當中的核心理論建基於所謂「採納論旨」（incor-

poration thesis）5之上（Allison, 1990: 5; 51; 63）。阿利森指出，擁有道德意識

代表我們承認自己受某些道德法則支配，亦即接受有些道德法則適用於我們

理性者的行為，這種自覺本身就已經顯示我們是自由的。更確切一點，阿利

森認為當我們自覺到自己受某些道德法則規範，就已經等同採納了（incorpo-

rate）那些道德法則作為自己的行為守則（maxim），這雖然並不表示我們必然

依從那些法則行事，但已經顯示道德法則能獨立於一切欲望和本能傾向，成

為推動行為的原因。按阿利森的解釋，當我們把道德法則採納為行為守則，

成為推動行為的因果條件之一，就等於承認了「採納行動（the act of incorpo-

ration）被視為真正的因果因素」（Allison, 1990: 51）。

然而，為甚麼採納某些道德法則就等於確立了自由？採納的行動本身為

甚麼不能是被自然因果決定的結果呢？阿利森認為採納道德原則的行動有些

關鍵的特性，令它可被視為行動的智性原因：

由於這個〔採納〕行動是被思想（或預設）的，而非被經驗的，

它是在特殊康德式意義下的一個智性原因。並且由於這個行動作

為自發性的表現不能被看作先在條件的因果後果，它是按照第一

起點（first beginning）的模式來被思想的。（Allison, 1990: 51–52）

阿利森認為採納的行為與其他有因果條件的事件不一樣，因為它不是經驗的

一部分，而是思想的一部分，因此沒有進一步的自然因果條件，可被視為第

一原因。阿利森的解釋涉及兩個可疑的前設：一、採納行動是被思想到，而

非經驗到的；二、凡是被思想到（而非經驗到）的東西都沒有自然的原因。

首先，把某些道德原則採納為個人行為守則，並不一定是主動思想的結

5  彭文本對阿利森的康德解釋有詳細分析，但他把「incorporation thesis」翻譯為「整合命題」
似乎未如理想（彭文本，2010: 176）。其中一位審查人建議把「incorporation」翻譯為「體
現」，但筆者認為這有過譯之嫌。按阿利森的用法，若某理性主體 incorporate一條道德法
則，這代表他把該法則視為有規範效力，但這並未表示他真的能實踐該法則（Allison, 1990: 
51）；若把「incorporate」譯為「體現」，就未免令人誤以為該道德法則已被充分實踐，亦即
被體現了。因此，筆者還是把「incorporate」和「incorporation」譯為「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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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反而可以是被動的過程。例如，有些人可以因為接觸到動物權益的哲學

討論，經過細心思考，接受殺害動物作食用是不合道德的，因此主動放棄肉

食，採納素食的道德原則作為個人行為守則。然而，理性的思辨往往是軟弱

無力的，不少人可能理性上認為殺生食肉有違道德，但卻不願放棄肉食，沒

有採納這條道德原則。相反，改為素食的人可以沒有經過哲學思辨，而僅僅

是因為親身目睹飼養或屠宰動物的過程，大受震撼，從此放棄肉食，改為素

食。透過這種途徑轉為素食的人，不一定有主動思考的過程，而是直覺地感

受到自己的轉變，經驗到自己採納了一條新的道德原則。這類例子正好顯示

採納道德原則往往不是思辨的結果，而是不由自主的改變，只能從經驗中得

知，透過內感或外在的行為才察覺到自己的改變。

阿利森的解釋還牽涉更根本的問題，亦即有關思想的理論地位問題。阿

利森似乎認為思想不屬於經驗範圍，所以若「採納行動」是一種思想或被思

想到的事情，則它就不是經驗的東西，也不受經驗因果律支配。問題是，為

甚麼思想不是可經驗到的事情，不受自然因果律支配呢？阿利森認為思想的

本質在於能自由地運用概念，這點筆者完全同意；但阿利森卻由此推斷，思

想不受自然因果律支配，因此由思想產生的行為是自由的。

這種解釋實質上放棄了康德的決定論立場，事實上，阿利森不把康德視

為決定論或相容論者，他批評 Ralf Meerbote（1982; 1984）等學者應用戴維森

（Donald Davidson）的性質二元論框架（Davidson, 2001），把康德的自由理論

解釋為一種相容論。阿利森認為「這整個進路是根本上走錯了方向（funda-

mentally wrongheaded）」（Allison, 1990: 81），反而肯定康德的超驗自由「是

一種明確的非決定論或不相容論概念」（Allison, 1990: 1）。對阿利森而言，

採納行動不是任何可以用自然因果描述的東西，並非因果上被決定的現象，

而是沒有自然因果條件的智性原因，理論上也不能預測。倘若採納行動可按

自然因果來描述，則採納行動最終同樣受自然因果法則支配，不會產生違反

決定論的結果。雖然康德的確曾斷言，人類的行為理論上可如日蝕月蝕般被

預測，但阿利森相信這並非康德哲學應該接受的立場：

康德既沒有須要，也沒有權獨斷地肯定⋯⋯，若有充分知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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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有可能可靠無誤地預測人類行為。⋯⋯在這裡，康德能說的應

該是，有關人類行為可完全解釋和預測（它們可歸納於涵蓋的法

則之下）的想法只是一個軌約觀念（regulative Idea），為有關人類

行為的科學研究所須。既然只有軌約性，這原則為追求另一個軌

約觀念（超驗自由）的可能性留下了空間，容許行動力（agency）

的概念和行動的歸責。（Allison, 1983: 326）

按阿利森的解釋，康德的因果律只是軌約觀念，我們只主觀地期望因果關係

能應用到經驗現象之中，但那些現象沒有必要完全由自然因果律支配，因果

律因此沒有客觀普遍性，人的行為也不可能被準確預測。阿利森為了保留自

由的空間，放棄了決定論這個康德的基本立場，這種解釋的理論代價實在太

高。6康德的理論哲學其中一個主要目標，就是要回應休謨的挑戰，論證自

6  其中一位審查人認為筆者和阿利森的觀點沒有實質分別，反而是筆者誤解了阿利森，以為阿
利森放棄了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對於自然因果律的知識論主張，並建議筆者參考阿利森另

一篇討論康德目的性（teleological）判斷的文章（Allison, 1992）。筆者非常感謝審查人的意
見，但該文章沒有影響筆者的判斷，阿利森的確沒有放棄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的立場，

分別在於筆者和阿利森對《純粹理性批判》的自然因果理論有非常不同的理解。阿利森認為

《純粹理性批判》的自然因果律只是一種軌約觀念（regulative idea），並沒有必然的決定性，
因此才能與《判斷力批判》的目的性原則相容。有關《判斷力批判》的目的論，以及它與

《純粹理性批判》的自然因果理論的關係，這組問題甚為複雜，恕筆者在這篇論文未能進一

步處理；但上文已解釋了為何我們不能把《純粹理性批判》的自然因果律僅視為軌約觀念，

這一點可謂筆者和阿利森的最大分歧所在。該審查人在複審中還額外指出，康德在《純粹理

性批判》有兩組「構成性」和「軌約性」區分。首先是在「超驗辯證」末段「純粹理性觀念

的軌約性使用」（A 642–668/B 670–696）一節中，有關知性概念作為構成原則和理性觀念作
為軌約原則的區分；但在「純粹知性的原則系統」一節中，還有另一組較為人忽略，是有關

構成性的數學法則與軌約性的力學法則的區分（A 178–180/B 221–223）。按康德的第一組區
分，自然因果律是一種知性概念的構成原則，但按第二組區分，康德卻把它歸類為軌約性的

力學法則。筆者感謝審查人的提醒，但即使引入第二組較少人注意的區分，把自然因果律視

為軌約性的力學法則，還是不會影響筆者對康德作為決定論者的判斷。一方面，康德在「純

粹理性觀念的軌約性使用」中澄清，雖然知性的力學法則「只是直觀的軌約性原則」，但「對

經驗而言」，自然因果律等力學法則卻是「構成性的」，因為它們是經驗之所以可能的先驗

條件（A 664/B 692）；既然它們是經驗的可能性條件，任何經驗都必然地服從這類規律，否
則就不能成為經驗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康德多次提及，包括人類行為的一切現

象，理論上皆可被預測，這等於已經接受了決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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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因果律的客觀普遍性，這個論證本身是否成功當然可以爭議，但我們卻不

能否認這是《純粹理性批判》的主要目標。若阿利森放棄了康德的決定論，

等於否認第三組二律背反的反題為真，這進一步違反了康德的論述。阿利森

的解釋不單理論代價高，而且也沒有必要，因為阿利森努力維護的兩種面向

詮釋，其實容許一種更一致、又毋須放棄決定論的自由理論。

伍、思想的自發性

兩種面向詮釋接受兩種獨立而相容的方式去理解和描述事物，尤其是人

的行為可以分別按智性和經驗性格來把握；因此，人的思想理應也可以分別

按智性和經驗性格來理解。對康德而言，思想基本上就是運用概念的活動，

而概念的運用就是作判斷；判斷可以代表一種邏輯結構，但作判斷的思想康

德也視為一種「行動」（action）（B 94），更確切而言，是思想者「自我活動

的行動」（act of its self-activity）（B 130）。包括思想在內的所有心靈活動都

是在時間上出現的，無可否認，思想任何內容都是須要時間的，從最簡單的

判斷到最複雜的邏輯推論都須要時間來完成。既然思想須要時間，亦在時間

中進行，思想活動就必須服從支配時間形式的條件，有時間上先在的原因令

某個思想出現，因此思想活動理應也受自然因果律支配。那麼不單阿利森的

採納行動，甚至邏輯思考也不能擺脫自然因果條件，從這經驗性格看來，思

想也是經驗的一部分，沒有自由可言。7

然而，康德的知識論似乎必須肯定思想和知性的判斷是自由的行動。眾

所周知，康德認為所有認知都須要感性和知性兩種認知能力，前者又稱「接

收性」（receptivity），後者則是「自發性」（spontaneity）。知性的功能是作判

斷，把不同表象綜合於某些概念之下；知性被稱為自發性，因為它有別於被

7  其中一位審查人指出「思想」一詞有歧異，分別可代表「作為行動的思想（能思）」和「作
為被思想到的思想（所思）」，大致上相應於德語中「Denken」與「Gedanke」或英語中
「thinking」與「thought」之別。雖然「思想」一詞確有上述歧異，但在具體的脈絡中，一般
不會導致誤解。本文較多討論思想作為「能思」的面向，有須要時會稱之為「思想活動」；

在討論思想作為「所思」時，會按情況額外說明是「就其內容而言」去討論某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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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接收性，必須發自思想者本身，而不能被外在的條件所決定，所以康德

強調思想或「我思」的表象是「自發性的行動，亦即它不能被視為屬於感性

的」（B 132）。更重要的是，思想這種運用概念的能力是經驗之所以可能的

條件，它本身因此不能被視為經驗的一部分。8

在康德死後才出版的《形上學反思》（Reflections on Metaphysics）第 5661

段「反思」（Reflection 5661）中，康德曾經正面討論這個關鍵問題：「我們的

思想是否為一種經驗（is it an experience that we think）？」（AA, 18: 318）康德

的結論是思想並非經驗。我們之所以可以認知對象或經驗世界上的各種現

象，是因為我們能思想，能透過知性的自發性適當地運用概念在經驗之中。

若思想本身也是經驗，則它同樣須要預設一系列的條件，令這種「思想經驗」

有客觀性，當中包括要假設另一種時間序列來令「思想經驗」成為經驗，「那

麼必須設想有另一時間，它能把構成我內在經驗的形式條件的那種時間包含

在它之下（而非它之中）」（AA, 18: 319）。康德的意思是，若思想是一種經

驗，則它必預設一種時間序列（稱為時間序列 Tt），有別於一般經驗的時間

序列 Te，若時間序列 Tt不外是把 Te包含在它「之中」，則 Te不外是 Tt的

其中一個片段或段落（time segment）。然而，若構成思想這種「經驗」的時

間序列 Tt，必須把一般經驗的時間序列 Te包含在它「之下」，那麼 Tt就會

成為 Te背後的條件；換言之，相對於一般的 Te而言，Tt將是一種「後設時

間」（meta-time）。然而，康德認為這個結果是荒謬的，因為不可能有這樣一

種後設時間，時間的性質只容許一個沒有層次的序列，所以康德最後斷言：

「構成經驗的或思想一般的意識是超驗意識，而非經驗。」（AA, 18: 319）

上述結論是否代表康德否定思想活動是在時間中進行呢？非也。我們難

以否定思想在時間中出現，也可在內感中被經驗到，但這只是思想的「經驗

性格」。對康德而言，問題的關鍵是要區分思想的「經驗」和「智性」雙重

性格，對此他用了一個幾何概念的例子來解釋：

8  筆者另有專文討論康德的認知功能理論（Lau, 2014），以及有關自我認知的課題（劉創馥，
2008）。



124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當我先驗地思想一個正方形，我不能稱這思想為經驗；但當我在

知覺中把握一個已經繪畫的形狀，並且透過想像力在正方形概念

下思考那形狀之雜多總體，則這可以被稱為經驗。⋯⋯但擁有這

樣的思想意識也不是經驗，正因為思想並非經驗，意識本身亦不

是經驗性的。然而，這思想產生一個經驗對象，或就心靈被思維

能力影響而言，產生一個可被觀察的心靈狀態（determination of 

the mind/Bestimmung des Gemüts）。因此我可以說，我經驗到那些

使我能在思想中把握一個有四條等邊和直角的形狀的東西，令我

能展示正方形的性質。這是那種通過思想對於我在時間中之狀態

的規定的經驗意識；當一個形狀的性質被思想時，儘管這個思想

也在時間中出現，它本身卻根本沒有涉及時間（makes no reference 

to time/nimmt auf die Zeit gar nicht Rücksicht）。（AA, 18: 318–319）

若我構想一個圖形，這個思想作為一種心靈圖像而言，是一種感知經驗；但

就其內容而言，儘管該思想無可避免在時間中出現，那些被思考的性質關係

卻獨立於時間，在這角度下該思想就不是一種經驗。換言之，思想作為心靈

中可感的現象是一種經驗，這是思想的經驗性格。但思想較確切的意思不是

任何可感的心靈圖像，而是對某些概念關係或判斷的抽象把握，按這智性性

格，思想「沒有涉及時間」，也不是一種經驗。

當我們從智性性格理解思想，意味我們不再以經驗性格理解它的原因和

生物物理條件，而是把它放在一個規範性的框架，考慮思想的內容是否符合

邏輯和概念規範。要解釋知識的客觀性，就要按照智性性格來理解思想，預

設了作判斷或運用概念的能力，能獨立於心靈的經驗條件，按照理性的法則

來運作，亦即能自發或自由地思考。在另一個較早時期的《形上學反思》中

（Reflection 5413），康德清晰地指出：

為了作客觀普遍、並且確切的判斷，理性必須不受制於主體的決

定基礎；因為倘若這些基礎決定理性，則判斷只會是如那些決定

判斷的主觀原因那樣是偶然的。因此，理性在客觀必然而先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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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中意識到其自由，即只有與對象的關係才是判斷的基礎。

（AA, 18: 176）

正如道德行為的基礎不應是主觀的心理傾向，而是客觀的道德法則，運用概

念作判斷的基礎也不能是任何偶然的心靈狀態，而是客觀的概念和邏輯規

範。若我們按照經驗性格來理解思想和知性的運作，則我們不能為自己的思

想負責任，也不能聲稱某個知性的判斷是基於甚麼理由和邏輯規則，而只能

承認它的真正原因，是背後某些決定性的因果條件。若我們按時間序列的因

果條件來理解某些思考，我們實質上把它們視為經驗現象，還未從智性性格

來理解那些心靈狀態。嚴格而言，這些狀態也不能稱為思想，而只能稱為內

感，因為「思想」這個概念只能按照智性性格來理解，視為自發性的活動，

只有抽離了時間形式，才有那種能構成認知判斷和客觀知識的思想。因此，

康德在《未來形上學導論》（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強調，

我們必須接受，「當現象給予了我們，我們希望由此如何判斷事物還是完全

自由的」（AA, 4: 290）。

陸、自由的必要性

既然思想必須被視為自發性的活動，那麼這似乎已經足夠證明超驗自由

了。事實上，康德也曾提出透過思想的自發性論證思想主體的自由，例如在

1770年代的《形上學講演錄》，他曾有以下論述：

當我說：「我思（I think/ich denke），我行動等」；要麼「我」字

被錯誤運用，要麼我是自由的。倘若我並非自由，我就不能說：

「我行此事」，而應該說：「我感覺內在有一他者所激發的欲望去

行事」。（AA, 28: 269）

然而，康德後來似乎放棄了以思想的自發性去論證自由，因為這種論證方

式，與康德批評的傳統理性心理學（rational psychology），似乎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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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心理學從「我思」的純粹意識開始，嘗試推論出思想主體的實體性、簡

單性、統一性以及不朽等性質（A 343–347/B 401–406）。康德接受理性心理

學有關「我思」的前提，卻認為這套學說的推論有謬誤（paralogism）；「超

驗辯證」的第一節詳細分析當中的問題，解釋為何由「我思」這純粹意識，

不能推出關於思想主體的形上性質。若康德自己嘗試由「我思」證明思想主

體的自由，似乎犯下與理性心理學一樣的謬誤，並同時違反了物自身不可知

的立場。康德後來放棄了這種論證自由的方式，取而代之的是道德意識作為

「理性事實」的起點，由此證成超驗自由。

然而，倘若康德透過道德意識所論證的自由，沒有違反其物自身不可知

論的立場，那麼從思想的自發性開始論證自由，理論上也可以同樣符合這個

要求。上述的解釋建基於一種徹底的兩種面向詮釋，根本沒有假設有「物自

身」作為一種獨立的存在領域，而只是以「物自身」作為「虛擬」的模態，

幫助我們把握自然因果以外的理解事物方式。按照上述分析，即使我們必須

額外以智性性格理解人的行為，才可把握思想的特性，這也不意味我們如傳

統理性心理學那樣，企圖論證有關思想者作為物自身實體的任何性質。雖然

當我們把人視為自由的時候，我們是把自己抽離經驗世界，自置於智性或知

性世界之中，但這並非兩層世界詮釋的物自身；在《道德形上學基礎》討論

自由概念時，康德清楚指出「知性世界這概念其實只是一種立足點（stand-

point），理性為了要把自身思想為實踐的，而自視為有必要在現象界之外接

受這立足點」（AA, 4: 458）。這種額外的「立足點」與一般經驗知識所假設

的現象界互相獨立，互不衝突，這也解釋了為何第三組二律背反的自由與自

然因果可以相容。

雖然，我們有必要接受智性性格或知性世界這種「角度」，去理解人的思

想和行動，但康德認為這不等於我們「知道」人是自由的；因為認知判斷只

能按照時空形式和範疇規範，應用在經驗對象身上，離開了現象角度，不按

經驗性格把握人的行為，就沒有客觀的認知可言。9因此，康德哲學只能證

9  自然因果領域所界定的經驗範圍不單限制了可能認知的範圍，這領域甚至可被理解為可能
事態的界限，後者是以存有論的方式表述康德的認知論立場。我們對現象界以外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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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超驗自由作為一個「設準」（postulate）（AA, 5: 132–133），亦即一種「必要

的假設」（necessary hypothesis）（AA, 5: 11），但卻不能視之為客觀的知識。

按智性性格把人視為有自發性的思想者和有自由的行動者，雖然並非一種認

知判斷，但某種意義之下，它有更根本的必要性。倘若我們只能按自然的因

果律把握人的心靈活動，只能視之為被決定的經驗現象，而不能按智性性格

肯定人的自由，那麼我們不單不能談論道德責任，甚至也不理解知識的客觀

性，因為認知活動必須假設思想的自發性。

不單道德主體須要自由行動的能力，思想或理性主體也不能沒有運用概

念和作判斷的自由。這個更廣義的自由概念，把思想的自發性視為其核心，

令康德的自由理論與其哲學系統更緊密地連繫起來。因為若單從道德意識來

證成自由，將過分依賴道德意識這個「理性事實」，10未能排除這種意識由

經驗條件來解釋的可能性。思想的自發性反而更能顯示自由的必要性，因為

否定思想的自發性事實上是自我推翻（self-defeating）的。若要否定思想主體

的自發性，把一切心靈現象僅視為自然因果律支配的變化，要能作出這種判

斷，已經假定了我們可以客觀地運用因果範疇等知性概念，有能力按照這些

概念規範來思想。若那些心靈現象只能被描述為自然的因果變化，不能被視

為自發地運用概念的結果，則它們只不過是心靈的內感，而不能被稱為有認

知意義的思想或判斷，因此它們沒有所謂正確（correct）與否，結果也就沒有

   不可能有任何知識，因為此界限之外根本沒有任何存在物或客觀事實（objective fact of the 
matter）可被認知（Lau, 2010）。按這種理路，若自由是現象角度以外的一種理解事物的方
式，有關我們是否自由一事，也沒有客觀事實可言。阿利森在 2004年增訂版的《康德的
超驗觀念論：解釋與辯護》就引入了這個新的解釋：「『我們是否真的自由』這問題不斷出

現，而『對，但只是從一個實踐的角度而言是對的』這答案似乎要麼是一個托詞，要麼是

一種混淆，因為我們不能避免假設總有些客觀事實（some fact of the matter）。」（Allison, 
2004: 49）「然而，根本沒有獨立於脈絡的真相或客觀事實。換言之，康德的二元論是規範
性的，而非存有論的。」（Allison, 2004: 48）那麼，雖然我們有必要把思考和道德主體視為
自由的，但我們不能說我們知道自己是自由的，嚴格而言，甚至不能肯定我們「事實上」

是自由的。

10   筆者感謝其中一位審查人指出，康德用了拉丁文的「Factum」（而非德文的「Tatsache」）
來表述「理性事實」中的「事實」概念。「Factum」源自拉丁文動詞「facere」，有自發行
動或作為之意；因此，「理性事實」學說與本文以「自發性」作為主線來解釋康德自由理

論的進路也有互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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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知識可言了。換言之，要否定我們是有自發性的思想主體，我們就只能

首先接受認知判斷所假設的條件，而按康德的知識論，這些條件不單包括時

空形式，也包括按範疇來作判斷的自發性。在康德的理論框架下，我們能思

想或懷疑我們是否自由這個可能性本身，已經意味我們必須首先假定了思想

的自發性和自由；簡言之，否定思想的自由就犯了所謂的「述行矛盾」（per-

formative contradiction）。11

按照兩種面向詮釋，康德的超驗觀念論把自然和智性因果視為兩種獨立

的描述事物方式，因而沒有衝突矛盾，讓因果決定論和超驗自由成為相容。

倘若這兩種面向真的完全互相獨立，那麼我們不可能從現象界的任何現象證

成超驗自由，甚至也難以把論證建立在道德意識之上，因為這個「理性事實」

可能也有自然因果的解釋。然而，思想主體的自發性卻提供了一條非常獨特

的線索，把兩種基本上互相獨立的理解世界的方式連繫起來。即使經驗界的

任何現象都可以透過自然因果來解釋，但經驗界整體（而不是任何現象）之

所以有客觀性可言，背後建基於一系列的認知條件，而這些條件包括運用概

念的自發性，亦即思想主體的自由。因此，我們有必要按照智性性格假定思

想者有自由可言，才能解釋現象界整體為何有客觀性，以及經驗現象為何能

成為認知對象；在這意義下，智性性格是經驗性格的可能性條件。

康德最終沒有選擇以思想主體的自發性去論證超驗自由，可能是由於康

德更關心自由在道德領域的角色；因為即使論證了認知層面的自發性，康德

還是要額外論證道德行為上的自由。丕平（Robert Pippin）認同康德必須接

受認知主體的自由，但同時指出這並不一定能推論出道德行動的自由，因為

「相當可能的是，任何關於倫理判斷的行動可能是『由感官刺激產生』（caused 

by sensual impulses），但是認知主體的自發性卻是知道這種情況的必要條件」 

（Pippin, 1987: 473）。雖然康德還是選擇了從道德意識開始論證自由的設準，

但這並不影響其系統中，自由對於理論和實踐理性事實上同樣重要，因為無

論理論、還是實踐理性都必須被視為自由的能力：

11   辛提卡（Jaakko Hintikka）以「述行矛盾」這結構來解釋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的「我
思故我在」論述（Hintikka, 1962），這個結構也可幫助我們理解「自發性」概念對康德自
由理論的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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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今在自身實際上發現了一種能力，讓他從所有其他事物（甚

至從那個作為被對象影響的自己）區分開來；這就是理性。作為

純粹的自我活動，理性在這裡甚至還高於知性⋯⋯，因為理性反

而在觀念之名下表現一種如此純粹的自發性，藉此遠超越一切感

性可能給予的東西，並且在此證明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將感官

世界與知性世界彼此區別開來，而藉此為知性本身設定其界限。

（AA, 4: 452–453）

對康德而言，自發性可謂整個理性主體作為思想和行動者的最關鍵特

性。人一方面雖然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可以按自然因果來描述他的心靈變化

和行為表現；但人還有一種層面，令他有別於自然界的所有其他東西，就是

有一種可被視為自發的能力，讓他成為思想和行動主體。康德認為知性的自

發性還有感性條件規限其運作空間，但理性的自發性就更為純粹，不單能被

視為完全獨立的能力（Sgarbi, 2012: 70–78），更能反過來區分經驗和智性世界

這兩種領域，解釋它們分別的客觀性所在，以致成為兩者的共同基礎。透過

分析自發性概念，我們可明白康德的自由理論不單是其道德哲學，也是其知

識論和形上學的基礎，只有當我們了解自發性的理論地位，視之為理性主體

一般的條件，才能明白為何康德會強調「自由的概念⋯⋯構成純粹理性（甚

至思辯理性）整個系統大廈的拱頂石」（AA, 5: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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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Kant’s theory of freedom, interpreting it as a peculiar 
form of compatibilism. Kant maintains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ppearances 
and things in themselves is necessary for resolving the antinomy between free-
dom and causal determinism. Many scholars consider it a distinction between 
two different ontological realms and interpret Kant’s theory of freedom based 
on it. However, this paper aims to show that the key point of Kant’s theory can 
only come to light under the two-aspect interpret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of freedom is not only essential for Kant’s moral philosophy, but also 
indispensable for his theoretical philosophy. It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 Kant’s 
concept of spontaneity, which means the freedom of thinking and cognition, in 
order to appreciate in what sense Kant claims that the concept of freedom con-
stitutes the keystone of the whole system of pure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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